
关于陇川县王子树乡人民政府

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

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，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，即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，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。

一、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

（一）主要职能

乡政府是国家最基层的政权机关和最基本的独立行政单元，具有执行国家意志的义务和保一方平安的责任。肩负着对乡村社会管理职能，发展经济职能，公共服务职能，基层建设职能和发展乡村经济促进人民富裕社会和谐的职责。
（二）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介绍

1.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、法律、法规。
2.制定王子树乡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、规划，并组织实施。
3.讨论王子树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，围绕财政增收、农民致富，搞好生产结构调整，带领群众脱贫致富。
4.管理本行政区域的经济、教育、科学、文化、广播、卫生、防疫、体育事业、统计、财政、民政、公安、司法行政、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。
5.组织协调农田水利基本建设、小城镇建设、水土保持、退耕还林、荒山绿化、滑坡泥石流治理、乡村道路建设、人畜牧饮水等方面的工作。
6.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护林防火、防汛抗旱工作。
7.受理人民群众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来信来访，解决民间矛盾纠纷。
8.保护社会主义的国有资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、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，搞好社会治安、维护社会秩序、净化社会环境、保护公民的人身、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。
9.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。
10.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。
11.加强乡人民政府的自身建设，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管理。
12.执行党委的决定、乡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，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，同时根据法律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发布本行政区域的决定和命令。
13.积极开展脱贫攻坚相关工作

14.办理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二、部门预算编制情况

陇川县王子树乡人民政府编制2017年部门预算的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、编制方法、总体思路等都按照陇政办发[2016]《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陇川县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实施方案的通知》要求编制。

（一）财政预算指导思想

编制2017年预算的指导思想是：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和中央省州有关会议精神，落实县委、县政府决策部署，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协调性，促进经济增长、结构优化、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，提高预算管理水平，优化支出结构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，促进全乡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。

（二）编制依据

财政预算编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陇川县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方案》、《乡镇预算编制指导意见》及财政部制定的《201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》。

（三）编制原则

1.收入预算编制坚持实事求是、积极稳妥的原则。依法组织财政收入，按规定必须列入财政预算的收入，做到应列尽列，既不随意夸大，也不隐瞒少列；既打满打足，又积极稳妥。

2.支出预算编制坚持统筹兼顾、突出重点、有保有压的原则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促增长、惠民生，保重点、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。

3.稳步推进完善政府预算体系的原则。继续完善政府预算体系，在完善公共财政预算编制的同时，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和约束力；各项财政支出根据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口径，结合财力安排，确保预算全面、真实、完整，提高预算的完整性和透明度。

4.坚持收支平衡的原则。坚持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相结合，既体现实际需要，又考虑财力可能，做到财政收支平衡，不编制赤字预算。
三、部门基本情况

部门在职人员编制71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31人，事业编制40人。在职实有56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56人，非财政供养0人。离退休人员23人，其中：离休0人，退休23人。车辆编制4辆，实有车辆4辆。
四、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
2017年陇川县王子树乡人民政府财务总收入701.76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701.76万元，政府性基金收入0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万元，事业收入0万元，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，其他收入0万元。

2017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701.76万元，其中，本年收入701.76万元，上年结转收入0万元。本年收入中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701.76万元（本级财力701.76万元，专项收入0万元，执法办案补助0万元，收费成本补偿0万元，财政专户管理的收入0万元，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0万元），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0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万元。

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701.76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688.48万元，占总支出的98％，项目支出13.28万元，占总支出的2％。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21.34万元；教育支出1万元；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.8万元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3.17万元；农林水支出5.68万元；住房保障支出38.77万元。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
2017年用于保障乡政府机关、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617.69万元，包括基本工资，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占基本支出的92％；办公经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汽燃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（商品和服务支出）占基本支出的8％。与上年对比:2016年日常支出426.94万元，增减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工资增加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
2017年用于保障乡政府机构、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13.28万元：1.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1万元、2.人大代表活动经费2万元、3.人代会会议经费1.8万元、4.文化站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1.8万元、5.村民小组补助5.68万元、6.2016年生源信用助学贷款奖励补助资金1万元。与上年对比：2016年17.24万元，增减变化的原因主要是：2017年无非税收入征管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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